
 

買賣轉換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風險預告書 
本風險預告書係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暨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買賣辦法第三條之
一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轉換公司債暨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買賣辦法第二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台端從事轉換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以下簡稱轉(交)換公司債)前，應充分了解下列事項： 
一、轉(交)換公司債係為債權得依其發行及轉(交)換辦法轉(交)換為股權之有價證券，基於轉換股權之特性，其價值與其

轉換標的證券之價格會有連動關係，投資人應留意轉換標的證券價格對轉(交)換公司債之影響。 
二、轉(交)換公司債之發行價格、轉換期間、行使轉(交)換股權之條件暨其相關事宜，係由發行人明訂於發行及轉(交)

換辦法中，但轉(交)換公司債上櫃、上市後在櫃檯買賣市場、集中市場交易並自由轉讓時，其價格則由市場之供需機
制決定。 

三、投資人於購買轉(交)換公司債前，應先行詳讀其發行及轉(交)換辦法，並瞭解與發行人履約能力有關之財務、信用狀
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擔保發行人之履約責任。 

四、投資人於轉(交)換公司債之可行使轉(交)換期間屆滿，而未提出行使轉(交)換權利之要求者，視同放棄行使轉(交)
換權利。 

五、轉(交)換公司債其轉換標的證券停止過戶時，會先行停止轉(交)換公司債之轉(交)換申請(註)，投資人應了解轉換標
的證券停止過戶將使轉(交)換公司債無法行使轉(交)換，且當有多個停止轉(交)換原因發生，將導致轉(交)換公司債
長期無法轉(交)換，甚至債券到期前均不能行使轉(交)換之情事。另公司法第 228條之 1已放寬公司得每季發放股利，
將可能導致轉(交)換公司債停止轉(交)換期間大幅增長，而大幅縮減投資人可行使轉(交)換期間。 
註 1：無償配股、發放現金股息或現金增資均自停止過戶日前 15 個營業日起至權利分派基準日止停止轉(交)換，

期間約 26 日。(以上停止轉(交)換期間會配合法規修正而變動，以下釋例亦同)  
註 2：依發行及轉(交)換辦法於股東會股票停止過戶期間仍需停止轉(交)換者，其停止轉(交)換期間為召開股東常

會者自股東常會日(含)往前 60 日起停止轉(交)換；召開股東臨時會者自股東臨時會日(含) 往前 30 日起停
止轉(交)換。 

例一：多個停止轉換原因發生，導致轉換公司債長期無法轉換，以至債券到期。 
甲公司 1 年只配息 1 次，106 年度公司於 5月 5 日召開股東常會、於 6 月 6 日辦理年度配息、於 7 月 7 日辦理現
金增資。 
該公司發行之轉換公司債於 106年 7月 3 日到期，該轉換公司債 106年停止轉換期間如下： 

停止轉換事由 停止轉換期間 停止轉換日數 
召開股東常會 106/3/7(二)~106/5/5(五) 60 
辦理年度配息 106/5/10(三)~106/6/6(二) 28 
辦理現金增資 106/6/12(一)~106/7/7(五) 26 
債券到期 106/7/3(一) 共計 110 天 

故該轉換公司債自 106 年 3月 7日起長期無法行使轉換，至債券到期日前僅 5 月 8日、9 日及 6月 7日、8日、
9 日共計 5日得提出行使轉換。 

例二：公司法第 228條之 1已放寬公司得每季發放股利，導致轉換公司債停止轉期間大幅增長。 
乙公司於新制實施後改採按季發放股利，每年可配息 4次，該年度乙公司辦理 1次股東常會、1 次現金增資及 4
次配息作業，其發行之未到期轉換公司債該年度全年停止轉換期間共計約 190 日(=60+26+26*4)，約佔全年 365
日之 52%。 

六、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於轉(交)換標的公司之股東常會或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期間受理轉(交) 換之請求者，轉(交)
換標的公司、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依公司法第 165 條第 3 項規定不得辦理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是以，股東權
之行使以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數為基準。故投資人於前開期間行使轉(交)換權利取得股票，非為當次
股東會開會通知寄發之對象，亦無從出席當次股東會及參與表決。 

 
七、另外可能因發行人違反櫃檯買賣、上市契約、發生發行及轉(交)換辦法訂定之終止上櫃、上市事由或轉換標的證券終

止櫃檯買賣、集中市場交易等情事，致使轉(交)換公司債必須終止櫃檯買賣、集中市場交易。 

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僅例示性質，對所有轉換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之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一一詳述，投資人於交易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
書詳細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有所預警，並確實作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以免因貿然從事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 

=======================================================================================================  

本人（委託人）承諾投資風險應自行負責，於買賣轉換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前已詳讀本風險預告書並經聯邦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指派專人        解說，對上述轉換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之風險業已明瞭，特此聲明。           

此致       

聯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委  託  人(簽名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 

 

代  表  人(簽名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簽名蓋章)：                        

 
(本風險預告書一式二份，一份由證券商留存備查，一份交由委託人存執)                  經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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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轉換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風險預告書 
本風險預告書係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暨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買賣辦法第三條之
一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轉換公司債暨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買賣辦法第二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台端從事轉換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以下簡稱轉(交)換公司債)前，應充分了解下列事項： 
一、轉(交)換公司債係為債權得依其發行及轉(交)換辦法轉(交)換為股權之有價證券，基於轉換股權之特性，其價值與其

轉換標的證券之價格會有連動關係，投資人應留意轉換標的證券價格對轉(交)換公司債之影響。 
二、轉(交)換公司債之發行價格、轉換期間、行使轉(交)換股權之條件暨其相關事宜，係由發行人明訂於發行及轉(交)

換辦法中，但轉(交)換公司債上櫃、上市後在櫃檯買賣市場、集中市場交易並自由轉讓時，其價格則由市場之供需機
制決定。 

三、投資人於購買轉(交)換公司債前，應先行詳讀其發行及轉(交)換辦法，並瞭解與發行人履約能力有關之財務、信用狀
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擔保發行人之履約責任。 

四、投資人於轉(交)換公司債之可行使轉(交)換期間屆滿，而未提出行使轉(交)換權利之要求者，視同放棄行使轉(交)
換權利。 

五、轉(交)換公司債其轉換標的證券停止過戶時，會先行停止轉(交)換公司債之轉(交)換申請(註)，投資人應了解轉換標
的證券停止過戶將使轉(交)換公司債無法行使轉(交)換，且當有多個停止轉(交)換原因發生，將導致轉(交)換公司債
長期無法轉(交)換，甚至債券到期前均不能行使轉(交)換之情事。另公司法第 228條之 1已放寬公司得每季發放股利，
將可能導致轉(交)換公司債停止轉(交)換期間大幅增長，而大幅縮減投資人可行使轉(交)換期間。 
註 1：無償配股、發放現金股息或現金增資均自停止過戶日前 15 個營業日起至權利分派基準日止停止轉(交)換，

期間約 26 日。(以上停止轉(交)換期間會配合法規修正而變動，以下釋例亦同)  
註 2：依發行及轉(交)換辦法於股東會股票停止過戶期間仍需停止轉(交)換者，其停止轉(交)換期間為召開股東常

會者自股東常會日(含)往前 60 日起停止轉(交)換；召開股東臨時會者自股東臨時會日(含) 往前 30 日起停
止轉(交)換。 

例一：多個停止轉換原因發生，導致轉換公司債長期無法轉換，以至債券到期。 
甲公司 1 年只配息 1 次，106 年度公司於 5月 5 日召開股東常會、於 6 月 6 日辦理年度配息、於 7 月 7 日辦理現
金增資。 
該公司發行之轉換公司債於 106年 7月 3 日到期，該轉換公司債 106年停止轉換期間如下： 

停止轉換事由 停止轉換期間 停止轉換日數 
召開股東常會 106/3/7(二)~106/5/5(五) 60 
辦理年度配息 106/5/10(三)~106/6/6(二) 28 
辦理現金增資 106/6/12(一)~106/7/7(五) 26 
債券到期 106/7/3(一) 共計 110 天 

故該轉換公司債自 106 年 3月 7日起長期無法行使轉換，至債券到期日前僅 5 月 8日、9 日及 6月 7日、8日、
9 日共計 5日得提出行使轉換。 

例二：公司法第 228條之 1已放寬公司得每季發放股利，導致轉換公司債停止轉期間大幅增長。 
乙公司於新制實施後改採按季發放股利，每年可配息 4次，該年度乙公司辦理 1次股東常會、1 次現金增資及 4
次配息作業，其發行之未到期轉換公司債該年度全年停止轉換期間共計約 190 日(=60+26+26*4)，約佔全年 365
日之 52%。 

六、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於轉(交)換標的公司之股東常會或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期間受理轉(交) 換之請求者，轉(交)
換標的公司、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依公司法第 165 條第 3 項規定不得辦理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是以，股東權
之行使以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數為基準。故投資人於前開期間行使轉(交)換權利取得股票，非為當次
股東會開會通知寄發之對象，亦無從出席當次股東會及參與表決。 

 
七、另外可能因發行人違反櫃檯買賣、上市契約、發生發行及轉(交)換辦法訂定之終止上櫃、上市事由或轉換標的證券終

止櫃檯買賣、集中市場交易等情事，致使轉(交)換公司債必須終止櫃檯買賣、集中市場交易。 

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僅例示性質，對所有轉換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之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一一詳述，投資人於交易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
書詳細研讀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有所預警，並確實作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以免因貿然從事交易而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 

=======================================================================================================  

本人（委託人）承諾投資風險應自行負責，於買賣統一 FANG+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轉換公司債及

交換公司債前已詳讀本風險預告書並經聯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指派專人        解說，並已收到風險預

告書無誤，特此聲明。           

 

此致       

聯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風險預告書一式二份，一份由證券商留存備查，一份交由投資人存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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